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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4民初9911号之一
杭州一租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欣诉被告施

赛美及第三人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4民初
991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江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26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10.50元由江欣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5909号

黄榕华、蔡丽慧、毛丽娜：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上城
区众鑫食品经营部诉被告黄榕华,蔡丽慧,毛丽娜清算责任
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
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5099号

上海手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手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手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
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29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4956号

刘思雨：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常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诉被告刘思雨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
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29日
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4825号

刘耀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刘耀进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29日下午
14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342号

严国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0号

王仁俭、李永双：原告杭州盈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仁俭、李永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5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934号

沈鑫：原告张烨诉被告沈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00号

大连美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华橙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诉被告大连美电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10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92号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原告钟伟与被告杭
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292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397号

胡惠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香溢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诉被告姚瑞、胡惠平、王铁伟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11月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846号

张志明、张建春、甄项娜、钟李宽、周崇德、姚麟、吕韶辉、
上海融腾投资有限公司、浙江金网华典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甘肃风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金网
华典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张志明、张建春、甄项娜、钟李宽、周
崇德、姚麟、吕韶辉、上海融腾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金网
华典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1月
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浦沿人民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757号

刘小亮：本院受理原告黄泽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
序进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11月1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600号

刘恩东：原告张亚军与被告刘恩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9日立案，
后因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被撤销，由本院继续审
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
160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刘恩东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张亚军借款42920元。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7元，由被告刘恩东负
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063号

宁波鑫峰广告有限公司、赵锋（公民身份号码：
3623301987****6156）：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海曙图王
数码喷绘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鑫峰广告有限公司、赵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1.判令被告支付材料款42360.22元，并以42360.22为基数
支付自2020年9月1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百家利率计算的利
息为63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15日08时45分
在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93号

黄荣娟：本院受理李云舞与黄荣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
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被告黄荣娟
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李云舞借款本金15000元，
并支付自2018年10月1日至实际款清之日止的按年利率
15.4%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3.7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荣娟
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644号

杨前进（公民身份号码：3422221976****6451）：
本院受理原告陈应明诉被告杨前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原告除诉请你给付香蕉款9万元，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你
承担外，另还诉请你支付原告为本案支出的诉讼代理费
45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
10日09时00分在本院柴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219号

王建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鼎点安防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建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321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572号

陈志林：原告浙江雄京明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陈志林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9572号民事
判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一、被告陈
志林向原告浙江雄京明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剩余租金
157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陈志
林向原告浙江雄京明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1064元，并按年利率12%支付自2021年4月28日起以未
付租金为基数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陈志林向原告浙江雄京明晨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4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332元，减半收取166元，由被告陈志林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690号

陈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鄞州支行与被告陈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9日
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3334号

孔美江（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900702****）：
本院受理原告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孔美江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被告孔美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原
告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49718.09元并支付
利息、罚息、复息（暂算至2021年8月23日为4475.61元，以
后的利息、罚息、复息按照《在线个人循环借款合同》以及《自
助放款凭证》的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7元，减半收取计543.5
元，财产保全费520元，公告费用650元，均由被告孔美江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361号

陈林胜（公民身份号码：3306221944****7210）：
本院受理原告孙骏与被告陈林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一、判令被告赔偿车辆停运期
间损失4900元（350元/天×14天=4900元）；二、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1年11月18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六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142号之一

刘友俊（公民身份号码：5321292002****171X）：
本院受理原告李春燕诉被告李瑾、余姚市电冰箱配件厂、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支公司、李翠萍、刘
友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本院已依法作出
（2021）浙0281民初5142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李春燕撤回对被告余
姚市电冰箱配件厂、刘友俊的起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096号

李健：本院受理原告厦门爱亦锐光学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健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82民初40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
提示书、自动履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410号

张军：本院受理原告张训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民商
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庭
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诚信诉讼承诺书等。原告诉请：1.
被告偿还欠款9万元及利息3万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1年
11月15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
州湾新区新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
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088号

重 庆 芈 琼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91500103MA****EJOH）：本院受理原告黄臻与被告
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
公司、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
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决解
除合同并判决被告赔付35000装修款。2、本案所有诉讼费
及鉴定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16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681民初10299号

陈天意：本院受理原告黄浙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681民初10299号案件的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7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店口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368号

王晓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晓娥、舒志高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2日9:00在本
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369号

郝桂丽、张合琴、吴彩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彩霞、郝桂丽、张合琴追偿权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2日
9: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374号

张明、鞠美琴：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明、鞠美琴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2日9:
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2218号之一

陈辛夷、陈微：原告浙江花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陈辛夷、陈微、林浩、温州温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璧瑶、徐
新淦、朱建芳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221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陈辛夷、陈微、黄璧瑶、林浩、温州温创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新淦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
各自未缴纳的出资额（陈辛夷未缴出资557.3万元、陈微未缴
出资390万元、黄璧瑶未缴出资270万元、林浩未缴出资
184.8万元、温州温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缴出资46.2万
元、徐新淦未缴出资37.5万元）内共同向原告浙江花欣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160万元；二、被告陈辛夷对陈微、
林浩、温州温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缴出资的履行在160万
元内向原告浙江花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
驳回原告浙江花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19200元，由被告陈辛夷、陈微、黄璧瑶、林浩、温州
温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新淦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陈辛夷、陈微负担（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垫付）。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7780号

张仁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由审判长孟海峰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民陪审
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7日9时4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7792号

徐启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审判长孟海峰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民陪
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7日10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8008号

黄洪静、瑞安市永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审判长孟海峰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7日10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8010号

黄岩柱、卢献花、瑞安市永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审判长孟海峰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民陪
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7日10时15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8030号

江海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审判长孟海峰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民陪
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7日10时45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9016号

符思梅、黄忠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们、殷西均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下落
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偿还原告支出的代偿
款68092.43元;赔偿原告代偿款的占用费;2、判令三被告支
付原告支出的律师费1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孟海峰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
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7日9时15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
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9077号

杨川：本院受理原告潘文斌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

21044.9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孟海
峰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1年12月7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
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民初1812号

郭正明:本院对陈道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24民初181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规定如下:被告郭正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陈道松货款2864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自2021年3月1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96元,由被告郭正明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1552号

叶雪荣：本院受理原告张玉林与被告叶雪荣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21民初155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叶雪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支付原告张玉林货款78460元；二、被告叶雪荣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付原告张玉林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以7846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23日起至货款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762元,由被告叶雪荣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叶雪
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1746号

俞紫桥：本院受理原告顾中正与被告俞紫桥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21民初174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俞紫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支付原告顾中正劳务费6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426元,由被告俞紫桥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俞紫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2602号

慈溪市胜山兴德服装店：本院受理的原告斐乐体育
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织里兜转新衣制衣厂、慈溪市胜山
兴德服装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1
年11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096号

唐聪聪：本院受理的原告郝炜炜与被告唐聪聪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
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749号

钟明祖：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新法与被告钟明祖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借款30万
元，并支付借款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
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因本
案产生的所有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
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
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2月7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750号

唐山秀：本院受理的原告邹群与被告唐山秀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
金66000及逾期还款利息损失；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12月3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